池州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名称
	《3~6岁儿童健康体检服务规范 》

	任务来源（立项计划号）
	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池州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池市监函〔2024〕57 号），项目编号2024-57-04。

	第一起草单位
	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单位地址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百牙中路186号

	参与起草单位
	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安徽省妇女儿童保健中心、贵池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东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石台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青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表1 标准起草人（全部起草人）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职 称
	电 话

	1
	魏  锁
	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18056619232

	2
	林铁流
	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  任
	副主任医师
	13905663071

	3
	程  进
	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处  长
	教  授
	18856683630

	4
	黄永玲
	安徽省妇女儿童保健中心
	科  长
	主任医师
	18156997828

	5
	赵行暇
	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科  长
	副主任医师
	18956681682

	6
	汪家丽
	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科长
	主管医师
	18156636510

	7
	陆妍敏
	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医师
	19156684325

	8
	胡白雪
	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医  师
	19956652970

	9
	胡文东
	贵池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主  任
	主治医师
	13705660686

	10
	王保萍
	东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18856960253

	11
	佘华兵
	东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主  任
	副主任技师
	18056628158

	12
	尹  晟
	石台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主  任
	副主任医师
	18956646011

	13
	孙建华
	青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主  任
	副主任医师
	18956668883

	编制情况

	1、编制过程简介

	2024年6月5日，收到池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年第二批池州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池市监函〔2024〕57 号）后，成立标准起草小组，由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魏锁负责，成员有林铁流、程进、黄永玲、赵行暇、汪家丽、陆妍敏、胡白雪、胡文东、王保萍、佘华兵、尹晟、孙建华。
标准起草过程：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多次召开标准起草会议，明确了小组成员工作职责、标准起草进度安排及工作分工。为提高编制人员的编制能力，对相关编制人员进行标准化基础知识专项培训，同时开展标准前期调研、资料收集整理，提炼关键技术要点，并参阅大量相关研究文献、技术规范和方案，广泛争取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初步征求基层医疗机构、托幼机构、安徽省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和安徽医科大学等专家和有关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形成《3~6岁儿童健康体检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拟在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池州市卫生健康委网站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同时向行业内相关专家征询意见，以期更好地完善标准本文。

	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必要性：一是尚未查询到国家、行业、地方对3~6岁儿童健康体检服务规范方面的标准要求或标准规范。二是3~6岁儿童覆盖人群广，体检工作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不利于工作开展和评价，导致意见分歧以及资源浪费，影响群众对服务的满意度。三是服务单位发展不平衡、服务制度不健全，在流程设置和管理方面缺乏统一标准，造成业务定位不准确、工作流程多样等问题，不利于工作开展，需进一步规范。
意  义：一是指导项目实施单位对3~6岁儿童进行定期健康体检，对儿童生长发育进行监测和评价，指导家长做好科学育儿及疾病预防，尽早发现儿童营养不良、肥胖、贫血、龋齿、视力低常等问题，减少成年后慢性病如心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险。二是规范项目实施单位服务，使其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同时，早期发现异常和疾病，及时进行干预，减少社会、家庭和个人负担。

	3、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标准编制遵循“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GB/T1.1—2020和DB34-T 2800-2020的要求进行编写，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标准没有冲突。

	4、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一）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的章节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服务原则、基本要求、服务内容、紧急情况处理、档案管理、评价与改进。其中“基本要求”、“服务内容”和“档案管理”是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服务原则包括定期体检、专业性、保密性原则。定期体检为每年进行全面体检；体检人员为专业医生、护士等，以确保体检的准确性；体检机构应对体检报告进行解读，并妥善保管儿童体检结果，确保个人隐私信息不外泄。

本标准规定，基本要求包括服务机构和服务人员要求。体检服务由市、县（区）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服务机构委托其他机构开展托幼机构学龄前儿童健康体检的应获得本级或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准。服务人员取得相应资质，并经培训考核合格。

本标准规定，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基本信息采集、询问和观察、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心理行为发育评估、其他检查、健康问题处理、健康指导。其中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等；询问和观察包括但不限于一年来的膳食情况、患病情况和发育过程中的困惑；体格检查包括但不限于一般情况、测量体重和身高、眼睛、视力、耳/听力、口腔、胸腹部等；实验室检查包括但不限于血常规；心理行为发育评估使用儿童心理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筛查表；对健康问题处理提供指导或转诊建议，对心理行为发育偏移、视力低下等及时转诊并随访转诊后结果；对于常见问题给出指导建议。

本标准规定，档案管理应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建立儿童体检档案管理服务；体检机构制定儿童体检档案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针对儿童体检档案管理宜设置必需的档案库房，配备档案装具，按要求妥善保管健康档案，电子健康档案要建立数据备份；健康档案的建立应坚持动态管理原则,记录内容应齐全完整、真实准确、书写规范；保护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保护儿童的个人隐私。

	5、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6、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1）组织措施

标准发布后，有针对性的开展《3~6岁儿童健康体检服务规范》培训工作，大力宣传推广，落实标准的贯彻实施，增强标准的普及范围和实施力度。

（2）技术措施

通过标准的实施、监督、评价和改进活动，使标准得到有效运用。

（3）过渡办法

在全市范围内的3~6岁儿童健康体检服务机构中开展学习研讨活动。

（4）实施日期

建议标准尽快发布实施，开展宣贯活动，积极推动标准实施和应用。

	9、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没有的请填写“无”

